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同意对外公开：是
濮民文〔2022〕11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冯  勇
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对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46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王长岭等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加快撤乡设镇步伐，推进濮阳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》收悉。市民政局党组对这个提案高度重视，局领导召集业务科室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，答复如下：

我们认为您提出的“加快撤乡设镇步伐，推进濮阳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”提案，站位高，有思路、有目标、建议明确，非常好，对我局今后推进撤乡设镇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！

一、我市目前行政区划基本情况

截止2021年年底，全市辖濮阳县、清丰县、南乐县、范县、台前县和华龙区5县1区，3个市政府派出机构（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濮阳市工业园区），辖44个镇、31个乡、14 个街道，292 个居委会，2867 个村委会，总面积4271.18平方公里。其中，濮阳县辖13镇（含开发区代管的新习镇）、8乡，总面积1419.72平方公里；清丰县辖8镇、9个乡，总面积827.16平方公里；南乐县辖7镇、5乡，总面积629.2平方公里；范县辖6镇、4乡，总面积616.98平方公里；台前县辖8镇、3乡，总面积448.49 平方公里；华龙区辖2镇、2乡、14街道（含开发区代管的王助镇、胡村乡、昆吾街道、皇甫街道、濮上街道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代管的开州街道，工业园区代管的昌湖街道），总面积329.63平方公里。

二、近些年来我市撤乡设镇开展情况

近些年来，濮阳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全市人民坚持以人为本、优化布局、生态文明、传承文化、产城互动、科学有序的原则，统筹城乡发展，虽然在十八大以来没有进行本地区的县级层面的行政区划调整，但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。在广大农村，通过撤乡建镇等微调行政区划助推手段，小城镇面貌取得了重大进展，小城镇实力不断壮大，活力不断增强。全市75个乡镇中，镇的数量由建市初期的5个增加到现在的44个，镇占乡镇比例由原来的6%提高到58.66%，有力地促进了濮阳市城镇化率的提高。在市城区，设置了相应的14个街道，细化城市管理功能。城区规划以实施中心城市综合提升为切入点,实施“中心聚集、北进东扩、西调南优”战略,努力打造豫鲁冀省级区域中心城市。积极推进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完善城镇服务功能，稳妥形成了以服务城乡建设、促进区域发展的行政区主导，乡、镇、街道整建制服务非行政区的体制管理新格局。

市民政局作为行政区划主管部门，也充分认识到行政区划管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的杠杆作用，为让小城镇这种新型城镇化“一发动全身”综合带动作用充分体现，始终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，以构建现代城镇体系为重点，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抓手，以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为关键，推进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，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，大力助推县区政府将符合设镇条件的乡开展撤乡建镇工作。特别是2011年至今的十余年间，经市、县、乡三级政府的共同努力，市、县民政部门积极助推，完成了38个乡的撤乡设镇，全市初步形成了以市为中心，县城为骨干，小城镇为基础，市、县、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。另外，目前全市正在推进的撤乡设镇有范县白衣阁乡、南乐县近德固乡、清丰县六塔乡、台前县后方乡。其中范县白衣阁乡撤乡设镇事项已经进行了县、市、省三级的风险评估、专家论证、征求有关部门及社会公众意见等环节，下一步准备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上报省政府，进行后续工作。

三、目前撤乡设镇的基本申报程序

撤乡设镇工作，属行政区划变更事项中的“乡、镇的设立、撤销事项”。按照国务院《行政区划管理条例》第九条规定“......乡、民族乡、镇的设立、撤销、更名，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，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。”。目前的基本申报程序：由所在县（区）政府遵循本辖区城镇发展规律，从有利于本县（区）域经济发展、布局、带动能力平均的角度，综合经济、人文、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能力，确定一个条件较好的乡申报撤乡设镇。由所在乡人民政府逐项对照《河南省设立镇标准》补充、完善相关指标要素、提升基础设施、提出变更方案、制作各类附图。对照各类指标查漏补缺完成后，经县、市民政部门与省厅充分沟通后，上报所在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。县（区）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、专家，依据省政府设镇标准，进行风险评估、专家论证，征求有关部门及社会公众意见，确定变更方案，拟定组织实施总体方案，向市政府提出请示。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民政局，经市民政局进行调研、审核、评估、论证后提出意见，上报市政府，以此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再按照“成熟一个审批一个的精神”，批转至河南省民政厅进行审核、调研、作出评估，经厅长办公会研究，提出意见，征求省直有关部门意见后，上报省政府研究、审批，省政府批准后由省民政厅下发批复至所属省辖市政府，由市政府通知所辖县政府进行建制变更及开展后续的工作。

四、我市镇、街道占乡级单位比例数低的主要原因

您提案中所述“根据202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，濮阳市共有乡级单位89个，其中镇44个，乡31个，街道办事处14个，镇及街道办事处占乡级单位是65.17%个，占比低于全省9.96个百分点。镇及办事处的行政设置比例在全省地市设置中居第十六位。”情况属实，分析原因主要是我市建市晚，市城区小、体量小，街道（办事处）数量少所致。

分别调取1989年、2012年、2021年印制的河南省《行政区划简册》，分析发现：

1989年，全省镇359个、乡1768个、街道223个，乡级单位共计2350个；全省镇、乡、街道占乡级单位总数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5.2%、75.2%、9.4%。时濮阳市镇14个、乡62个、街道3个，乡级单位共计79个；全市镇、乡、街道占乡级单位总数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7.7%、78.4%、3.7%。

2012年，全省镇1011个、乡852个、街道518个，乡级单位共计2381个；全省镇、乡、街道占乡级单位总数的平均水平分别为42.4%、35.7%、21.7%。时濮阳市镇26个、乡49个、街道11个，乡级单位共计86个；全市镇、乡、街道占乡级单位总数的平均水平分别为30.2%、56.9%、12.7%。

2021年，全省镇1181个、乡610个、街道662个，乡级单位共计2453个；全省镇、乡、街道占乡级单位总数的平均水平分别为48.1%、24.8%、26.9%。濮阳市镇44个、乡31个、街道14个，乡级单位共计89个；全市镇、乡、街道占乡级单位总数的平均水平分别为49.4%、34.8%、15.7%。

数据结果可以看出：1989年时，濮阳市由于刚建市，街道的占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.7个百分点。是因为建市晚，城区小、体量小所致。2012年时，镇的占比低于全省12.2个百分点，街道的占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。而到了2021年时，镇的占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.3个百分点，街道占比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1.2个百分点。

五、最新国家、省相关行政区划政策及河南省政府设立镇、设立街道标准的出台，对撤乡设镇、设街道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2020年，随着2019年国务院开始实施的新版《行政区划管理条例》、民政部《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开始施行，是年，河南省政府也发布了最新的《河南省设立镇标准》。河南省民政厅相继印发了《河南省民政厅行政区划调整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、《河南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区划变更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。从国家及省的层面，在设立标准及工作程序上均对撤乡设镇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从标准上，增加了对县、乡域符合空间规划的要求、对城镇基础设施提升、垃圾和生活污水治理的要求（不仅仅是人口）；从程序上，增加了县、市、省三级的风险评估、专家论证、征求有关部门及社会公众意见，变更方案、实施方案的制定等环节；从申报原则上，增加了报一批一的原则，即每次每县只能上报一个的要求。因此，申报更为复杂、难度更大。

六、持续助推县、乡开展撤乡设镇、设街道工作

撤乡设镇、设街道属行政区划管理的一项业务，设镇、设街道均是架构在当地城市经济发展、与小城镇协同发展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基础上进行的，市民政局下一步将大力助推各县（区）政府及申报乡政府比对省政府设镇、设街道标准开展撤乡设镇、设街道工作，指导县（区）民政部门积极稳妥的做好相关申报工作。

因此，您提出的“加快撤乡设镇步伐，推进濮阳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”事项正在稳妥推进中。感谢您们对行政区划管理工作的关心及支持！

2022年6月13日
（联系人：丁向东            电话：6687691）
  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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